
关于拨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公示

朝阳花苑业主：

根据你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申请报告，朝阳花苑13号楼2单元门斗修缮需要维修更新。

根据《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淄博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我们

对申请使用维修资金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审查、核实如下：

1、对维修更新改造方案、工程预算等情况进行了公示。

2、工程预算费用为850.00元；涉及房屋10套10户。

3、维修更新改造方案、工程预算已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

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书面

签名确认同意。

4、现工程已竣工，并由组织实施单位、社区居委会及相关业主等对工程进行了验收，并共同签

署了验收合格文件。

5、工程审定决算费用为850.00元，审计费用0.00元，监理费用0.00元  。

经查询，本次申请使用维修资金的朝阳花苑业主共有维修资金余额44,005.54元， 有1户未按规

定交存维修资金，应承担85.00元， 其中工程款自付85.00元，监理费业主自付0.00元，审价费业主

自付0.00元,，实际应拨付 765.00元。 具体情况见附表。

现将专项维修资金有关申请及拨付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2025年12月10日—2025年12月15日。如

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淄博市周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反映，电话：0533-6408103，地址：周村区市

民之家492室。如无异议，资金将在公示期结束后予以拨付。  

淄博市周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12月10日



淄维用（2025）第062020250915399017号项目公示附表

2025年12月10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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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定义分摊

朝阳花
苑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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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50.00 850.00 0.00 44,005.54 1 85.00 0.00 85.00 765.00

2

3

4

5

合计： 10 850.00 850.00 0.00 44,005.54 1 85.00 0.00 85.00 765.00

说明：1.此次拨付有 1 户业主未交存维修资金，请按我市维修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及时补交维修资金。详见：未交存维修资金明

细表。



未交存维修资金明细表
制表日期：2025-12-10 单位：元

序号 房屋坐落 当前余额
初次应交金

额

本项目住户
应补交的费

用

足额交存建
议初交金额

1 朝阳花苑13号楼02单元501室 0.00 7,030.00 85.00 7,030.00

说明：1.本明细表中足额交存建议金额栏位， 按照当前建档情况进行计算，不准确的请联系各区主管部门核实后进行变更，
实际交存金额以出具的交存通知书为准。

2.未出售房屋按照我市面积交存标准预算应交金额，实际交款金额以出具的交存通知书为准。


